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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

11

月召开十八届三中全会

企业债预审下放至省级发改部门

国家发改委将定期抽查加强督导 必要时可收回预审资格

□

本报记者 王颖春

国家发改委日前发布《关于进一步改

进企业债券发行工作的通知》， 决定将目

前由国家发改委进行的企业债预审工作，

委托省级发改部门负责，国家发改委今后

将做好政策指导、业务培训和资格管理工

作。 同时，通知对进一步规范企业债发行

行为及贯彻廉政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业

内人士分析，上述举措在提高企业债发行

效率的同时， 进一步防范了市场风险，有

助于企业债发行工作的健康开展。

通知进一步明确了企业债审核的程

序流程。 其中，地方发债企业按程序将发

债申请材料报送省级发改部门后，省级发

改部门应于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预审工作。

省级发改部门将预审材料报送至国家发

改委，对于符合“加快和简化审核类”有关

规定的发债申请，国家发改委将进一步提

高审核效率。 对于“适当控制规模和节奏

类”、“从严审核类”的发债申请，国家发改

委可根据国家宏观经济金融形势和宏观

调控要求，动态调整受理门槛、合理控制

债券规模。 （下转A02版）

优先股推出时机成熟

□

本报记者 张朝晖

招行

350

亿元配股融资方

案再次扰动市场信心。未来大型

企业尤其是大型银行的再融资

仍是市场挥之不去的魔咒。 如

何平衡高速发展企业的融资需

求与资金供给的矛盾， 观察人

士认为， 当前推出优先股时机

已经成熟， 可以考虑通过创设

优先股的方式来分流再融资对

资本市场的压力。优先股的设立

将有助于优化公司治理结构，拓

宽融资渠道，稳定市场预期。

相对于普通股而言，优先

股主要在剩余财产分配方面

享有优先权， 可获得固定股

息，期限永续，可以对转股、赎

回或红利是否累积等方面进

行特别设计。 目前在我国证券

市场上，股份公司只能发行普

通股， 优先股仍然是个盲点。

杭州天目药业曾于

1993

年

6

月

增扩

1890

万股法人股，这部分

法人股均为优先股。 公司此后

通过决议，将

1890

万优先股转

换为普通股。

目前我国《公司法》只对

普通股制定了相关规定，并没

有涉及优先股。 如果要推行优

先股， 首先就要修改 《公司

法》。 不过，《公司法》第

135

条

规定“国务院可以对公司发行

本法规定的股票以外的其他

种类的股份，另行作出规定”，

这事实上为创设优先股提供

了制度接口。

观察人士建议，在优先股

的制度设计上可以遵循“先增

量后存量”的原则。 首先，对于

新设立公司和外国投资者可

以直接发行优先股。 一方面，

优先股作为与普通股并存的

新股种，可以丰富公司的股种

种类和投资形式，拓宽新公司

的融资渠道， 减少融资难度。

另一方面，优先股作为一种没

有表决权、不参与公司经营管

理的特殊股份，大胆设立外资

优先股，既为外资进入中国市

场敞开大门，又可防止国内企

业被外商控制。

其次，优先股制度还包括

上市公司的非公开发行，即定

向增发之类的再融资。 （下转

A02版）

中国政府签署《多边税收征管互助公约》

� � � �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局长

王军

２７

日代表中国政府在法

国巴黎签署《多边税收征管互

助公约》。

王军在签约仪式上说，《多

边税收征管互助公约》又称为

《多边税收行政互助公约》，是

中国签署的第一份多边税收协

议。 这一协议在中国经济转型

升级之际签署， 标志着中国税

收领域的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

和扩大， 具有重要积极意义。

《多边税收征管互助公约》的签

署将有利于中国进一步扩大国

际税收征收网络， 拓展国际税

收合作的广度和深度， 有利于

提高中国对跨境纳税人的税收

征管和服务水平。

图为中国国家税务总局

局长王军（左）与经合组织秘

书长安赫尔·古里亚在签约仪

式上握手。 新华社图文

“威胁论”一语成谶

大商股份中报疑点重重

中国证券报“公司能见度”栏目

27

日刊发的《大商股份吉林新

玛特疑似做局》，引发市场高度关注。 实际上，吉林新玛特信息不

实仅是大商股份诸多问题的冰山一角，大商股份刚刚披露的半年

报业绩亦是疑点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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